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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题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39,257,125股

（二）发行价格：12.21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479,329,496.25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468,314,215.93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9,257,125股，将于2020年11月0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肖俊承认购的股份自2020年11月02日起锁定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年11月02日（非交易日顺延）；其他发行对象

认购的股份自2020年11月02日起锁定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5月02日（非交易日顺延）。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伊戈尔、发行人、上市公司 指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9月14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A股 指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45,442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的行为

董事会 指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外文名称： EAGLERISE�ELECTRIC�＆ ELECTRONIC�(CHINA)�CO.,�LTD

股票代码： 002922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肖俊承

董事会秘书： 陈丽君

注册资本（发行前）： 135,151,475元

成立时间： 1999年10月15日

整体变更设立时间： 2007年12月28日

上市日期： 2017年12月29日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简平路桂城科技园A3号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

电话： 0757-86256898

传真： 0757-86256768

互联网网址: www.eaglerise.cn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变压器、电源类及灯具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0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及其子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肖俊承先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肖俊承先生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等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主要议案。

2、2020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及其子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肖俊承先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肖俊承先生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主要议案。

3、2020年4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及其子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肖俊承先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肖俊承先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主要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年7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28号），核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39,257,125股，发行价格为12.2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479,329,496.25元。 截至2020年9月23日，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资

金汇入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指定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479,329,496.25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11,015,280.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68,314,215.93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9,257,

125.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429,057,090.93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其中：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7,621,338.99 7,189,942.44

律师费 1,600,000.00 1,509,433.96

审计及验资费 2,000,000.00 1,886,792.45

文件制作费 15,601.30 14,717.96

信息披露费 400,000.00 377,358.49

证券登记费 39,257.13 37,035.02

合计 11,676,197.42 11,015,280.32

2020年9月25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518Z0038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0年9月23日17:00，主承销商指定的股东缴存款账户共计收到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获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479,329,496.25元。

2020年9月25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518Z0037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20年9月24日，发行人实际非公开

发行股票39,257,125股，募集资金总额479,329,496.25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1,015,280.32元（不含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8,314,215.93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39,257,125.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429,057,090.93元；截至2020年9月24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74,

408,600.00元，累计股本人民币174,408,600.00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中，

肖俊承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9,257,125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28号）

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45,442股的要求。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12.21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9月14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即不低于12.21元/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12.21元/股。

（四）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79,329,496.25元，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合计为11,015,280.32元（不含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468,314,215.93元。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资产过户及债权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六）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12.21元/股，发行股数

39,257,125股，募集资金总额479,329,496.25元。

根据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肖俊承于2020年3月23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肖俊承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

购，并承诺不参与竞价过程且接受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股款总额不低于4,000万元。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俊承最终认购数量为3,276,004股，最终获配金

额为40,000,008.84元。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02,701 32,999,979.21 6

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4,914,004 59,999,988.84 6

3 秦大乾 1,228,501 14,999,997.21 6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02,702 32,999,991.42 6

5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457,002 29,999,994.42 6

6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56,101 18,999,993.21 6

7 郭金胜 1,064,701 12,999,999.21 6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95,003 49,999,986.63 6

9 赵晖 1,146,601 13,999,998.21 6

10 肖羽程 1,228,501 14,999,997.21 6

11 张泽学 1,638,001 19,999,992.21 6

12 董玮 1,850,941 22,599,989.61 6

13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64,701 12,999,999.21 6

1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31,121 24,799,987.41 6

15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11,302 26,999,997.42 6

16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64,701 12,999,999.21 6

17 谢恺 2,457,002 29,999,994.42 6

18 李树明 567,535 6,929,602.35 6

19 肖俊承 3,276,004 40,000,008.84 36

总额 39,257,125 479,329,496.25 -

（七）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中肖俊承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若监管机关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锁定期

进行调整，则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2020年9月1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邮件/邮寄的方式共向128名特定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其参与本次

认购。 投资者发送名单包括2020年8月31日伊戈尔前20大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8家，证券公司16家，保险机构5家，以及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表达认购意向的14名个人投资者及45名其他投资机构。

上述128名投资者中，包含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方案后至启动发行前新增55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公司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6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7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9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4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5 肖羽程 自然人

16 张泽学 自然人

17 董玮 自然人

18 朱瑞平 自然人

19 秦大乾 自然人

20 郭金胜 自然人

21 赵晖 自然人

22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23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24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2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26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27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28 共青城安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29 蔷薇资本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0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1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2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33 西安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34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5 若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6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7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8 长三角（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39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0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1 宁波鹿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2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43 陕西粮农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44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5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6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7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49 浙银首润（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50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51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52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53 常州投资 法人投资者

54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55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上述发行方案报备中国证监会后至9月11日启动发行期间新增加的55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不含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向上述55名投资者发送认购邀

请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时间安排，本次投资者报价及申购时间为2020年9月16日9:00-12:00，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该时间范围内共收到

了来自17家有效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接受了除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外的其他投资者缴纳申购定金，均为有效申购。 另有1位投资者（朱瑞平）的

申购报价单抵达时间为12:08分，被认定为无效订单。

有效投资者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全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价格（元） 申购金额（万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2.51 2,700.00

12.31 3,500.00

12.23 4,000.00

2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3.23 1,300.00

12.76 2,200.00

12.23 2,400.00

3 董玮 自然人 12.35 1,900.00

4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12.80 1,900.00

5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12.30 2,700.00

6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12.33 1,300.00

7 郭金胜 自然人 12.58 1,300.00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2.92 3,300.00

12.63 3,300.00

12.31 3,300.00

9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12.80 3,000.00

10 秦大乾 自然人

12.98 1,500.00

12.58 1,500.00

12.21 1,500.00

11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人投资者 12.22 1,300.00

1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3.00 3,000.00

12.63 4,000.00

12.23 6,000.00

13 肖羽程 自然人 12.50 1,500.00

14 谢恺 自然人 12.21 1,400.00

15 张泽学 自然人 12.38 2,000.00

16 赵晖 自然人

12.51 1,300.00

12.23 1,400.00

1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2.31 1,400.00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参加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全套申购文件与核查材

料，并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询价方式组织簿记建档，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

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12.21元/股。

17家投资者获配股数34,643,729股，获配金额为422,999,931.09元，未达到本次发行股票股份数量上限40,545,442股及募集资金上限479,329,500元，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确定的价格12.21元/股，在2020年9月17日及

18日向114名投资者发送了《追加认购邀请书》，继续征询认购意向，追加认购时间为 2020年9月18日及9月21日每日10:00-12:00。

上述114名投资者中，包含9月11日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的108名投资者，以及新增表达认购意向的何凤娇、邓烈炎、熊凯陵、林婵娟、李树明、深圳潇湘

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6名投资者。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上述6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不含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向上述6名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伊戈尔非公开发行追加认购簿记现场共收到10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单，其中，8家投资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追加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追加认购申购

报价单及相关材料，2位投资者被认定为无效订单（1、何凤娇，未提供相关申购材料；2、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定金未按时到账）。 8家有效追加投

资者中，5家为参与过首轮认购的投资者，3家为新增投资者。 经核查，3家新增投资者均根据《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了相关附件。 3家新增投资者全部

为自然人，均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了适当性核查材料。

有效投资者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申购价（元） 申购金额（万元） 投资者类型

1 邓烈炎 12.21 350 自然人

2 董玮 12.21 360 自然人

3 李树明 12.21 740 自然人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1 1080 证券公司

5 熊凯陵 12.21 500 自然人

6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21 900 基金公司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21 1000 基金公司

8 谢恺 12.21 1600 自然人

根据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以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配售原则，8家追加投资者中，最终6家获得配售，追加获配股数和获配金额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谢恺 1,310,401 15,999,996.21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4,520 10,799,989.2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9,000 9,999,990.00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7,100 8,999,991.00

5 董玮 294,840 3,599,996.40

6 李树明 567,535 6,929,602.35

总计 4,613,396 56,329,565.16

根据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肖俊承于2020年3月23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肖俊承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

购，并承诺不参与竞价过程且接受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股款总额不低于4,000万元。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俊承最终认购数量为3,276,004股，最终获配金

额为40,000,008.84元。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02,701 32,999,979.21 6

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4,914,004 59,999,988.84 6

3 秦大乾 1,228,501 14,999,997.21 6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02,702 32,999,991.42 6

5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457,002 29,999,994.42 6

6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56,101 18,999,993.21 6

7 郭金胜 1,064,701 12,999,999.21 6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95,003 49,999,986.63 6

9 赵晖 1,146,601 13,999,998.21 6

10 肖羽程 1,228,501 14,999,997.21 6

11 张泽学 1,638,001 19,999,992.21 6

12 董玮 1,850,941 22,599,989.61 6

13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64,701 12,999,999.21 6

1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31,121 24,799,987.41 6

15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11,302 26,999,997.42 6

16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64,701 12,999,999.21 6

17 谢恺 2,457,002 29,999,994.42 6

18 李树明 567,535 6,929,602.35 6

19 肖俊承 3,276,004 40,000,008.84 36

总额 39,257,125 479,329,496.25 -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并遵循了《发行方案》、《认购

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中事先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

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最终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条件。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肖俊承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肖俊承

身份证号 420106********5377

认购数量 3,276,004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3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肖俊承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肖俊承为公司借款签订担保合同外，肖俊承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秦大乾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秦大乾

身份证号 320521********3310

认购数量 1,228,5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秦大乾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郭金胜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郭金胜

身份证号 370203********2614

认购数量 1,064,7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郭金胜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赵晖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赵晖

身份证号 310101********4411

认购数量 1,146,6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赵晖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肖羽程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肖羽程

身份证号 430103********0039

认购数量 1,228,5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肖羽程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张泽学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张泽学

身份证号 420106********5372

认购数量 1,638,0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张泽学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董玮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董玮

身份证号 320106********2439

认购数量 1,850,94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董玮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谢恺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谢恺

身份证号 310101********1515

认购数量 2,457,002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谢恺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9、李树明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姓名 李树明

身份证号 230103********0671

认购数量 567,535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李树明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0、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C3724（集群注册）（JM）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瑞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12-0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购数量 2,211,302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1、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政悦路318号68幢303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04-03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购数量 1,064,7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117号9楼901、902室

法定代表人 邓晖

经营期限 2004-09-02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664967591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702,7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3、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47层01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海洲

经营期限 2000-08-04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729,167.889324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3043784M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和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证券承销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保荐。

认购数量 4,914,004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经营期限 1998-04-09至2098-04-08

注册资本 23,8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认购数量 2,702,702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5、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凤凰镇凤凰大道与吉安大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 丁业奇

经营期限 2003-04-28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8217485354352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及装饰装潢工程设计和施工；厂房租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代建、农村和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产业项目投资；建材销售。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457,002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6、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道3号百利达广场1座1908

法定代表人 钟应球

经营期限 2015-12-11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7MA4UKJX96A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受托资产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556,1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经营期限 2011-06-21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4,095,003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8、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2809室（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 郭琰

经营期限 2015-07-21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12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34747407XY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064,70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9、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经营期限 2005-11-02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764,638.5238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

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 2,031,121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关联关系核查、备案事项核查、认购资金来源核查

经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最终获配的参与询价的18名投资者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关联关系以及备案情况的核查情况如下：

1、关于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制度，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

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是否匹

配

是否已进行产品风险警示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3 秦大乾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5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6 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7 郭金胜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9 赵晖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10 肖羽程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11 张泽学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12 董玮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13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1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15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16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是

17 谢恺 普通投资者/C5 是 是

18 李树明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I类专业投资者、II类专业投资者和II类

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C1、C2、C3、C4、C5。

本次伊戈尔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者和风险等级为C3及以上的普通投资者均可认购。

经核查，上述参与询价的18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2、关于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经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参与认购外，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3、关于发行对象的备案事项核查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

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中有关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备案的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最

终获配投资者进行了核查：

（一）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基金-王嘉莉-财通基金凯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11个产品；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东吴基金-王旭

刚-东吴基金浩瀚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4个产品；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的瑞生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六禾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的六禾嘉睿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玄元元定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东大兴华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大兴华旗奋斗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及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公募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相关备案或登记。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

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保荐代表人：于广忠、赵倩

项目协办人：王若鸣

电话：010-59026666

传真：010-5902667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0层

负责人：刘劲容

经办律师：陈捷奕、叶长城

电话：0755-83885988

传真：0755-83885987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负责人：肖厚发

经办会计师：陈链武、曾光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第二节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1 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60,089,750 44.46%

2 王一龙 8,616,908 6.38%

3 张泽学 6,190,400 4.58%

4 郑红炎 3,264,487 2.42%

5 邓国锐 3,061,028 2.26%

6 田卫红 2,018,294 1.49%

7 张铁镭 1,788,102 1.32%

8 崔健 1,616,293 1.20%

9 马页丁 1,083,442 0.80%

10 魏欣 669,988 0.50%

合计 88,398,692 65.41%

（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预登记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权益登记日期为2020年10月21日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

账户前10名明细数据表》，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1 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60,089,750 34.45%

2 王一龙 8,386,908 4.81%

3 张泽学 7,583,401 4.35%

4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6,316,704 3.62%

5 邓国锐 3,543,728 2.03%

6 肖俊承 3,276,004 1.88%

7 郑红炎 3,264,487 1.87%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2,702 1.55%

9 谢恺 2,457,002 1.41%

10 江西庐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457,002 1.41%

合计 100,077,688 57.38%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人董事长肖俊承参与认购，认购数量为3,276,004股。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肖

俊承，肖俊承通过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60,089,7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46%。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变，肖俊承直接持有公司3,276,004股股份，直接持股比例为1.88%；肖俊承通过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60,089,750股股份，间接持股比例为34.45%，直接和间接合计36.33%。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以截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划至公司账户前的2020年9月2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与本次发行情况

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0,124,621 51.89% 109,381,746 62.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026,854 48.11% 65,026,854 37.28%

股份总数 135,151,475 100.00% 174,408,600 100.00%

肖俊承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肖俊承直接持有公司3,276,004股股份，直接持股比例为1.88%；肖俊承通过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上市公司60,089,750股股份，间接持股比例为34.45%，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没有改变。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金实力明显增强，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得以增强，总体财

务状况将得到优化与改善。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竞争实力，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

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

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保障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第三节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伊戈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28号）和伊戈尔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

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中，除实际控制人肖俊承

外，均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认购对象，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

答》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已履行全部的批

准、核准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申购报价单》以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符

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发行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

发行方案以及《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参与本次认购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认购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情形；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发行方案以及《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四节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

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德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五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三、文件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

联系电话：0757-86256898

传真：0757-8625676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联系电话：010-59026666

传真：010-59026670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0-089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28号）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伊戈尔”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9,257,12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2.2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9,329,496.25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1,015,280.32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8,314,215.93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

募集资金已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09月25日出具的《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518Z0037号验证确

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及实施主体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

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放账户设立或变更等事宜。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吉安伊戈尔磁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

戈尔磁电科技”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开立及存放金额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专户用途（名称）

存放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人民币）

1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海桂城

支行

44501001040054779

光伏发电并网设备智能制

造项目（三方监管账户）

38,552.95

2

吉安伊戈尔磁电科技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

757905135410288

光伏发电并网设备智能制

造项目（四方监管账户）

0

3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

757900173610688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三方监管账户）

8,212.33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广忠、赵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账户明细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取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

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账户明细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

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吉安伊戈尔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1、甲方2、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1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1、甲方2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2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1、甲方2双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广忠、赵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2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

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1、甲方2双方或者丙方可以要

求甲方2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518Z0037号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0-090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变动系由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伊戈尔” ）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使得公司总股本由135,151,475股增加至174,408,600

股。 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斯” ）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44.46%被动下降至发行后的34.45%，持股比例下降10.01%；公司

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直接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发行后的1.88%； 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一龙先生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6.21%被动下降至发行后的4.81%，持股比例下降1.40%。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28号）文件

的核准,�伊戈尔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45,442股新股，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39,257,125股，发行价格为12.21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79,

329,496.2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68,314,215.93元。 募集资金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9月25日出具的“容诚验字[2020]518Z0037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10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由13,5151,475股增加至174,408,600股， 从而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麦格斯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44.46%被动下降至发行后的

34.45%，持股比例下降10.01%；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3,276,004股，直接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发行后的1.88%；持股5%以上的股

东王一龙先生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6.21%被动下降至发行后的4.81%，持股比例下降1.4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麦格斯、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一龙先生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麦格斯 60,089,750 44.46% 60,089,750 34.45%

肖俊承 0 0 3,276,004 1.88%

王一龙 8,386,908 6.21% 8,386,908 4.81%

合计 68,476,658 50.67% 71,752,662 41.14%

本次发行前，麦格斯持有公司股份60,089,750股，占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44.4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肖俊承先生持有麦格斯公司100%股权，

即肖俊承先生通过麦格斯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89,750股，占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44.46%，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王一龙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8,386,908股，占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6.21%，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发行后，麦格斯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44.46%被动下降为34.45%；麦格斯的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本次直接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3,

276,004股股份，占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88%，故本次发行后肖俊承先生直接及通过麦格斯间接合计持有公司36.33%的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本次发行后，王一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6.21%被动下降为4.81%.

三、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二零年十月


